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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行政区划以及建制与区域划分权限 1、行政区划（宪法30

） （1）全国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 （2）

省、自治区下分为设区的市、自治州； （3）直辖市、设区

的市、自治州下分为市辖区、不设区的市、县和自治县。 

（4）县、自治县下分为乡、民族乡和镇。 在某些省份仍存

在“地区”这一级别。在“地区”设有行政公署作为省、自

治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直接管辖该地区范围内的县、自

治县；设有中级人民法院和相对应的地区人民检察分院；但

没有权力机关。 2、建制与区域划分权限 参见《宪法》第六

十二条第十二项、《地方组织法》第一百零七条、国务院《

关于行政区划管理的规定》第五条。 根据《行政区域边界争

议处理条例》第六条，民政部国务院处理边界争议的主管部

门；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

府处理边界争议的主管部门。 二、各级国家机关的设置 1、

权力机关系统 （1）从乡级到中央均设有人大； （2）从县级

到中央均设有人大常委会：乡级不设人大常委会，但设有专

职的乡人大主席、副主席； （3）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中的

秘书长只设到地级，县级没有； （4）专门委员会只设到地

级、县级、乡级不设（宪70、地30）； （5）代表资格审查委

员会，从乡级到中央都设有，但是乡级的是设在乡级人大设

置，而县级以上的，则是设置在人在常委会之下。 （6）县

级以上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组织调查委员会。 （7）人大代



表总名额 地方各级人大的代表总名额，选举法均有明确的计

算标准。根据这个计算标准得出的代表总名额，称之为法定

的代表总名额。地方各级人大的代表总名额应当与法定的代

表总名额一致，但是在下列情形下： ①自治区、聚居的少数

民族多的省，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在法定的代表总名额的基

础上决定另加5%； ②聚居的少数民族多或者人口居住的、分

散的县、自治县、民族乡，省级人大常委会可以决定另加5% 

（8）地方人大代表及其常委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具体确定机关

地方人大代表及其常委会组成人员，根据选举法和地方组织

法的规定，均有计算标准。根据这个计算标准，可以得出法

定的总名额，但是实际的总名额仍应由相关机关确定。 ①省

级人大代表的具体名额，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 ②省级人

大大常委会组成售货员的具体名额，由本级人大确定； ③地

级、县级人大代表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具体名额，由省

级人大常委会确定； ④乡级人大代表的具体名额，由县级人

大常委会确定。 （9）县级以上人大代表名额在农村与城市

的分配 县级以上人大代表名额在农村与城市的分配权由本级

人大常委会享有。原则上，县级以上人大代表在农村按照“

四比一原则”分配。“四比一原则”指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

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此原则适用

于县、自治区、自治州、省、自治区的人大代表以及省、自

治区、直辖市应选的全国人大代表。但不适用于以一行政区

域的人大代表： ①行政区域内，镇的人口特多的县、自治县

； ②不属于县级以下人民政府领导的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人

数在全县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较大的县、自治县； ③直辖市、

市、市辖区的人大代表。 2、行政机关系统 （1）从乡级到中



央都设有人民政府 （2）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可以设置工作

部门（《国务院组织法》第八条、《地方组织法》第六十四

条），注意把握工作部门的设立、撤销或者合并的决定或批

准机关。 （3）有关人民政府可以设置派出机关（《地方组

织法》第六十八条），注意从“设立主体”和“批准主体”

两方面把握。 （4）人民政府组成人员中的秘书长只设到地

级，县、乡没有。 3、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地方人民法院

分为四级，即基层、中级、高级和最高：地方人民检察院与

之相对应。也就是说，除了乡级没有外，其他各级别都有相

对应的地方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在直辖市，各区、县设

有基层人民法院和相对应的人民检察院：在直辖市，设有高

级人民法院和相对应的直辖市人民检察院。为保证司法的四

级体制，在直辖市还特别设置了中级的人民法院和相对应的

人民检察院分院。在某些省份的“地区”也设有中级人民法

院和相对应的人民检察院分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